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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一、法律部门(法律部门的含义 法律部门的划分

标准和原则)1、法律部门，也叫部门法，是根据一定标准和

原则所划定的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划

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和原则。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

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即调整对象；其次是法律调整方法

。在划分法律部门时仅依靠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这两个客观

标准是不够的，还应考虑一些原则，使法律部门的划分更加

科学、合理。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第一

，粗细恰当。第二，多寡合适。第三，主题定类。第四，逻

辑与实用兼顾。二、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含义 研究法律体系

的意义)1、法律体系，也称为部门法体系，是指一国的全部

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

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整体。法律体系是

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现象，反映了法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2、法律体系与法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系是指根据法的

历史传统对法所作的分类。3、意义。三、当代中国法律体

系(公法、社会法与私法的含义与区别 我国主要法律部门)1、

公法、社会法与私法的含义与区别。公法包括宪法、刑法、

行政法、诉讼法等；私法包括民法、商法。社会法是20世纪

初社会法学派的主张，认为调整公共利益、混合利益的法为

社会法，即有国家利益，也有私人、私人组织利益成分。2、

当代中国主要法律部门：（1）宪法。（2）行政法。（3）民



法。（4）商法。（5）经济学。（6）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7）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8）刑法。（9）诉讼法。专

题六：法的效力（第六节）一、法的效力的含义和法的效力

范围1、法的效力，即法律的约束力，指人们应当按照法律规

定行为，必须服从。2、法的效力范围包括法对人的效力、法

的空间效力、法的时间效力和法的对事的效力。3、法的效力

层次：是指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根据我国

《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法的效力层次可以概括为： 

（1）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2）在同一位阶的法律之

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3）新法优于旧法。 二、法对人

的效力(法对人的效力原则 法对中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的效力)1、法对人的效力原则：（1）属人主义。（2）属地

主义。（3）保护主义。（4）以属地主义为主，与属人主义

、保护主义相结合。2、法对中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

效力：（1）法对中国公民的效力：普遍适用；特别法指适用

于特定的人、特定的时间或特定的领域；并不对所有中国人

有效；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原则上仍受中国法保护，并

负有遵守义务，与国外法律发生冲突时，本着及维护本国主

权，有尊重他国主权的精神，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协商解决

。如：刑法第10条和民法第143条。（2）法对外国人的效力

（3）法对无国籍人的效力三、法的空间效力。法律的空间效

力，指法律在哪些地域有效力，适用于哪些地区。注意：领

土延伸的本国使馆、在外船舶和飞机。刑法第6条第二款。四

、法的时间效力(法的生效时间法终止生效的时间 法的溯及

力)法律的时间效力，指法律何时生效、何时终止效力以及法

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有无溯及力。 （一）法律的生



效时间。法律的生效时间主要有三种：（1）自法律公布之日

起生效；（2）由该法律规定具体生效时间；（3）规定法律

公布后符合一定条件时生效。 （二）法律终止生效的时间。

法律终止生效，即法律被废止，指法律效力的消灭。它一般

分为明示的废止和默示的废止两类。明示的废止，即在新法

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明文规定废止旧法。默示的废止，即在适

用法律中，出现新法与旧法冲突时，适用新法而使旧法事实

上被废止。 （三）法的溯及力，也称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

是指法律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如果适用，

就具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没有溯及力。注意：1、从旧

兼从新原则。刑法第12条。2、著作权法第59条。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